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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县依法治县办工作指导下，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

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、重要

指示精神，严格落实中央和我省法治建设“一规划两纲要”,贯彻

落实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部署要求，扎实推进全面建设职能科

学、权责法定、执法严明、公开公正、智能高效、廉洁诚信、

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。以高度的思想自觉、政治自觉、行动自

觉切实做好法治政府工作，确保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

策部署落实位，现将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,强化工作责任

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

（2021-2025 年）》和《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》《广东

省卫生健康委法治建设实施方案》（粤卫政法函〔2022〕5 号）

精神，以及市委、市政府《湛江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》（湛

徐 闻 县 卫 生 健 康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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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发〔2022〕3 号）和《湛江市卫生健康局 2023 年度法治建设

工作要点》（湛卫办函〔2023〕142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县

卫生健康法治工作实际，制定《徐闻县卫生健康局 2023 年度法

治建设工作要点》。

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把法治工作放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

和建设卫生强省的高度，科学谋划、统筹推进。通过全面建设

职能科学、权责法定、执法严明、公开公正、智能高效、廉洁

诚信、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部门，纵深推进卫生健康法治建设。

到 2025 年，全县卫生健康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，行政执法

体制机制基本完善，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大幅提升，行政执法

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高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显著增强，

为全县卫生健康事业实现高质量、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

障。

二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

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把法治工作放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建

设卫生强省的高度，科学谋划、统筹推进。通过全面建设职能

科学、权责法定、执法严明、公开公正、智能高效、廉洁诚信、

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部门，纵深推进卫生健康法治建设。到

2025 年，全县卫生健康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，行政执法体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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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基本完善，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大幅提升，行政执法规范

化水平进一步提高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显著增强，为

全县卫生健康事业实现高质量、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

我局领导高度重视，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委（党组）

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重点内容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

“十一个坚持”的核心要义，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论述新要求。今年以来，局机关支部组织学

习，内容涵盖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》、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学习纲要(2023 年版)》、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论党的

自我革命》、党的二十大报告、《习近平著作选读》等，共开

展全体干部职工学习 18 次。通过干部主题培训、党代会精神宣

讲、法治建设专题培训、三会一课学习等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

有关讲话精神，强化理论武装，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《论坚

持全面依法治国》等权威辅助读物，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

法治思想。

三、持续开展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宣传工作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做好全县卫生健康系

统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，为“十四五”时期卫生健康事

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，结合我县卫生健康工作实际，制定

《徐闻县卫生健康局 2023 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》，坚持将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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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普法的首要政治任务，深入学

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、丰富内涵、精神实质和实

践要求，增强学习宣传贯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。落实国家机关

“谁执法（管理）、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建立普法责任清单制度。

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，

健全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，明确领导职责，建

立工作机制，完善工作制度，切实落实“谁执法（管理）、谁普

法”责任制。县卫生健康局普法和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按照

局党组部署组织推动学法普法工作。

（一）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活动

根据市普法办《湛江市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3

年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》（湛普办〔2023〕

3 号）及县普法办《关于开展 2023 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的通知》

文件要求，我局积极响应，组织县卫生监督所、县各医疗卫生

单位开展主题宣传活动。为贯彻实施“八五”普法规划，落实

“谁执法谁普法” 普法责任制，营造良好法治环境，推动徐闻

高质量发展，县司法局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上午在徐闻县人民

公园开展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主题宣传月活动，我局法

监股组织县卫生监督所一同参加开展宣传活动，活动现场提供

法律咨询以及发放宣传资料。2023 年 12 月 4 日在县人民公园开

展“2023 年全国宪法宣传周活动”主题宣传活动，我局法监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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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县卫生监督所、县中医医院一同参加开展宣传。现场通过

法治知识宣讲与问答互动、展板、发放法治宣传册等多种形式

开展普法宣传，主要针对宪法以及县卫健系统卫生监督工作、

学校卫生、打非法行医、医疗卫生、传染病防治、生活饮用水

卫生等方面进行普法宣传，同时，县中医院在现场对群众开展

健康检查体验，派发医疗知识宣传单等。此次普法宣传活动群

众参与度高，取得较好宣传效果。

同时我局利用各医疗卫生单位来往群众较多的优势，要求

县各医疗卫生单位同步开展宣传活动，主要通过海报屏、LED

滚动屏等形式开展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、“宪法宣传周”、

“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法治宣传”、《反有组织犯罪法》、打击非法

行医等主题宣传，推动深入学习宣传民法典，营造良好的法治

环境。

（二）开展干部职工学法活动

根据《关于参加全省<立法法>视频培训会的通知》(湛卫办

函〔2023〕189 号)文件要求，局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组织全县

各医疗卫生单位分管领导、卫健局全体干部职工参加省卫生健

康委《立法法》专题视频培训会。深入学习贯彻新修订《立法

法》，适应法治政府建设的新形势，深刻领会《立法法》修改

内容和精神，进一步规范立法技术，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，提

高地方性法规规章立法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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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完善工作机制，优化营商环境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、市、县关于开展营商环境整治提升年

活动的会议精神，县卫生健康系统按照省、市、县优化营商环

境的工作部署要求，落实措施，扎实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

工作，各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。

局深化政务公开、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效能，大力推进流

程再造，组织各股室对照省、市工作标准，通过“减事项”、“减

材料”、“减环节”，“减时限”，“四个减少”达到简流程提效能

的目标。组织相关股室编制了《行政审批服务指南》和《行政

审批业务流程》，指导全县卫健系统行政审批工作人员依法开展

审批工作，推动全县卫健系统审批工作迈上新台阶。以对标一

流营商环境深化改革为抓手，全面提升我县卫生健康系统营商

环境市场化、法治化、便利化水平。

我局今年作出行政许可 1074 宗，其中护士注册、延续、变

更 500 宗；医师执业注册、变更共 155 宗，注销、取消备案 4

宗；医疗机构注册、变更、效验共 182 宗；公共场所行政许可

233 宗，其中理发店 126 宗，美容店 63 宗，足浴 11 宗，旅店、

招待所 27 宗，影剧院、歌舞厅 2 宗，游泳馆 2 宗，公共场所注

销行政许可 0 宗。

五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全面落实“三项制度”

(一)大力推进信用信息公开公示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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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行政执法事项公开公示，在全国信息信用共享平台、

广东省行政执法公示平台等填报事前公开信息。行政执法主体

按照“谁执法、谁公示”以及“谁执法、谁录入、谁负责”的

原则，强化行政执法事后公开。行政执法工作委托县卫生监督

所执法，行政执法公示信息均由县卫生监督所录入，县卫生健

康局进行信息审核并确认公示。每年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

查信息均在徐闻县人民政府网进行抽查结果公示。将卫生行政

处罚案件、医疗机构资质及执业医师资格证等信息均在“信用

湛江网”公示。

（二）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

卫健局行政执法工作均委托县卫生监督所进行执法，落实

行政执法事中环节主动公开、落实现场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主

要由县卫生监督所行政执法人员落实完成。卫健局及县卫生监

督所行政执法人员在每次各项行政执法工作中，均全程佩戴行

政执法证件及出示执法证件，亮明执法身份，并告知当事人的

权利和义务。县卫生监督所于 2020 年才落实全过程记录设备购

买资金，现全过程记录设备已投入使用，经过一段时间使用，

执法人员基本熟悉全过程记录操作及信息储存操作。县卫生监

督所主要执法人员均每人配置一台全过程记录仪，在行政执法

出示证件告知、查封证据、询问笔录、事项检查等各项工作过

程中，执法人员均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，行政执法工作结束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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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闭记录仪，返回监督所后及时上传执法影响到服务器。

（三）强化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

我局在每个行政执法案件中均按规定进行法制审核工作，

为进一步规范卫生行政执法行为，提高行政处罚案件办理质量，

确保行政处罚决定公正、透明、合法、有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规定，结合局行政处罚工作特点，成立

徐闻县卫生健康局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审核委员会，制定《徐闻

县卫生健康局重大卫生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制度》，委员会负

责对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和自由裁量进行集体讨论，局政策法规

和综合监督股负责有关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。

我局根据实际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集体讨论：

1、涉及责令停产停业；

2、涉及吊销卫生许可和撤销卫生行政批准文件；

3、涉及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、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

万元以上；

4、涉及影响较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（含领导批示、媒体

曝光、上级督办）；

5、其他重大复杂需要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。

集体讨论的内容包括立案依据是否充分并符合规定，对案

件情况的调查或对违法事实的认定是否清楚、证据是否确凿、

定性是否准确，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，程序是否合法，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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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初步处理意见是否恰当，处罚文书制作是否规范等方面，最

后应形成处罚决定或处理意见。

我局继续加强 “三项制度”工作，进行查漏补缺，针对执

法公示及全过程记录等薄弱环节进行巩固加强，推进严格规范、

公正文明执法。

六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规范公共卫生服务秩序

为维护我县医疗服务市场秩序，打击无证经营、无证行医

等违法行为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我局根据市查无办《关

于印发湛江市 2023 年开展无证无照经营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

通知》（湛查无办字〔2023〕2 号）及市卫生健康局《关于开

展2023年湛江市卫生健康系统无证无照经营专项整治行动的通

知》(湛卫办函〔2023〕41 号)的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于 2023

年 3 月 15 日制定《关于开展 2023 年徐闻县卫生健康系统无证

无照经营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（徐卫函〔2023〕88 号），严厉

打击各类无证行医行为，规范我县医疗服务市场秩序，提高医

疗卫生服务质量；加大对医疗服务市场的监管力度，规范医疗

机构执业行为，提高医疗质量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，

增强人民群众医疗健康获得感和安全感。

我局在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中，坚持教育疏导为主，行政处

罚为辅的原则，做到规范文明执法，分类治理，杜绝粗暴违规

执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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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积极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抽查。2023 年徐闻

县国家、省卫生监督双随机工作任务总共 172 家，其中国家卫

生监督双随机任务监督抽检共 142 家（住宿场所 27 家、美容美

发场所 50 家、游泳场所 6 家、沐浴场所 6 家、候车船场所 1 家，

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 2 家，学校 11 家，餐饮具集中消毒

单位 1 家，医疗卫生 14 家，传染病防治 20 家，放射卫生 4 家），

用人单位职业卫生专业省抽取双随机任务 30 家。市跨部门随机

任务 1 家。今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已按要求完成。

（二）加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。今年来，根据县委、县

政府关于开展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的工作部署，我局结合我县

创建省级卫生文明县城行动，在巩固创成省级卫生县城取得成

效的基础上，加大对县城区及乡镇小旅店、小理发店小美容店、

小浴室、小歌舞厅等“四小”行业的督导，积极引导“四小”

店铺开展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活动，不断提高办证率，规范经

营秩序，为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打下良好的基础。一年来，县

卫生监督所共出动卫生监督人员 272 人次，执法车辆 88 辆次，

监督检查公共场所 628 间，限期改正 247 间，引导办理卫生许

可证 158 间。通过多措并举，助力推进了我县创建国家级卫生

县工作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（三）整治非法医疗市场。为维护我县医疗服务市场秩序，

打击无证经营、无证行医等违法行为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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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根据市查无办《关于印发湛江市 2023 年开展无证无照经

营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湛查无办字〔2023〕2 号）及

市卫生健康局《关于开展 2023 年湛江市卫生健康系统无证无照

经营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(湛卫办函〔2023〕41 号)的要求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制定《关于开展 2023 年徐

闻县卫生健康系统无证无照经营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（徐卫函

〔2023〕88 号），严厉打击各类无证行医行为，规范我县医疗服

务市场秩序，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；加大对医疗服务市场的

监管力度，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，提高医疗质量，切实维护

人民群众健康权益，增强人民群众医疗健康获得感和安全感。

一年来，我局结合以案促管工作，通过开展卫生监督执法检查，

规范了各类涉及卫生行业的经营秩序。2023 年，县卫生健康局

共出动执法人员 252 人次，车辆 67 辆次，监督检查诊所等医疗

机构 106 间（含公立医疗机构），限期改正 26 间，发出卫生监

督意见书 92 份，查处取缔 13 间无证诊所，没收听诊器、血压

计等医疗器械及药品一批。立案查处医疗机构 3 间、无证诊所

18 间，其中 5 间无证诊所正在办理中，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16

间，罚款金额 73.48 万元。

（四）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监督综合评价监督检

查。结合 2023 年国家传染病防治双随机监督抽检工作和传染病

防治监督综合评价工作，徐闻县卫生执法人员对辖区内医疗卫



12

生机构的传染病防治的各项工作处理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

按照省、市关于全面开展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

合评价工作文件精神，认真对全县医疗卫生机构随机抽样检查，

主要检查各医疗机构主体责任落实情况、重点部门防控情况、

重点环节防控情况、重点人员落实情况、医疗废物监管情况、

预防接种、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等，确保医疗机构

卫生安全达到标准要求。共抽样监督检查 64 间,其中二级医疗

机构全覆盖 5 间，一级医疗机构 22 间，其他医疗机构 37 间，

对存在的问题，当场提出要求整改。其中责令整改的有 7 家，

警告的有 8 家，罚款的有 1 家，罚款金额 6000 元。

(五)加强我县消毒产品监督检查。

1、加强对药店的消毒产品监督检查。为了加强规范药店对

消毒产品经营行为，我们组织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对辖区内消毒

产品经营的药店进行监督检查，共抽样检查药店 8 间，都按照

检查内容进行检查，药店经营的抗（抑）菌制剂等消毒产品的

标签和说明书均符合规范，未发现违法违规宣传疗效等情况。

2、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消毒产品管理监督检查。结合 2023

年国家传染病防治双随机监督抽检工作和传染病防治监督综合

评价工作，徐闻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卫生执法人员对辖区内医疗

卫生机构的消毒产品购进、使用管理进行监督检查，共抽样监

督检查 64 间,其中二级医疗机构全覆盖 5 间，一级医疗机构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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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其他医疗机构 37 间。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建立了消毒产

品使用和管理制度，做好消毒产品进出货检查验收记录，做好

索证索票工作，按照说明书使用消毒产品，都没有使用过期产

品。消毒产品的标签和说明书均符合规范，未发现使用不符合

国家规定的抗（抑）菌制剂产品，未发现违法违规宣传疗效等

情况。

3、加强公共场所消毒产品管理监督检查。为了加强规范公

共场所监督,我局积极组织县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公共场所消

毒产品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共抽样检查旅店、发廊等公共

场所 18 间。经检查，各单位基本按照说明书使用消毒产品，存

在问题的均现场指出并要求整改。

(六)加强医疗美容整治。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医疗美容市场

秩序，提高医疗美容服务质量和安全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

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根据省、市卫生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，我局

组织人员，统一行动，对辖区内生活美容场所、养生场所进行

专项整治。此次专项整治检查主要是检查经营场所有无卫生许

可证、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，公共用品消毒设施设备是否能

够正常运转，以及生活美容机构是否超范围从事针灸、割双眼

皮 、注射玻尿酸等非法医疗美容服务活动。活动中共出动执法

人员 32 人次，车辆 8 辆次，已检查 23 家生活美容、养生场所，

其中生活美容场所 21 家，养生会所 2 家。经检查，我县各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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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容场所均能亮证经营，多数生活美容场所能够做到公共用品

一客一换一消毒登记。

（七）严把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关。我局组织县卫生监督

所、县疾控中心对全县各集中式供水单位开展水源水、出厂水、

末梢水水质卫生执法监督和抽检以及二次供水监督检查，全力

保障全县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。

（八）加强学校卫生监督工作。结合 2023 年国家学校卫生

监督双随机监督抽检工作和春秋季开学期间工作，加强全县中

小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专项督查和指导力度，为师生创

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。共监督检查 19 间学校，对存在的问题，

当场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要求整改。

（九）加强职业卫生用人单位执业卫生监督检查。结合 2023

年国家职业卫生双随机监督抽检工作，我局组织县卫生监督所

卫生执法人员随机抽样 30 家职业卫生用人单位进行检查，检查

他们组织管理、相关制度建立情况、职业卫生档案、健康监护

档案、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、检测、评价等资料、工作场所布

局等情况，在监督检查过程中，责令整改的有 19 家，发现关闭

的有 2 家。对存在的问题，当场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要求整改。

（十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强化重点部位的督导检查。今

年以来，我局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卫生监督工作

要点，结合节假日，加强对全县医疗机构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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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站、码头、学校、发廊、住宿场所等重点公共场所防控措施

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重点对各医疗机构的预检分诊、发热

门诊、疫情报告、医护人员防护、医疗废物与医疗污水处置、

车站码头疫情防控情况等传染病防控工作进行检查。对检查发

现的问题，现场指导，责令其立即整改，进一步规范传染病防

控管理工作，严防传染病发生流行。

(十一)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执法行政处罚情况

全县 15 个乡镇/街道，6 家农场医院，共有 23 间预防接种

门诊、22 间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、7 间产科接种门诊、3

间成人接种门诊。1 间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。机构总数 26 间，检

查机构数 26 间，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 25 份，查处案件 1 间，

其中警告 1 间。

七、化解矛盾纠纷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

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健全完善非诉讼纠纷解

决机制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、权益保障通道，加强医疗

矛盾纠纷排查化解，强化社会矛盾纠纷预警监测，加强医疗纠

纷预防和处理，依法有效化解矛盾纠纷。2020 年我县成立湛江

市医调会徐闻工作站，2023 年全县前三季度医疗机构内部受理

的医疗投诉 24 起，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纠纷 10 起，其中医疗

机构自行处理的 5 起，卫健行政部门调解的 4 起，调解成功的 4

起，医调委调解的 1 起。




